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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场地和器材
第一条
场地：
器材：拔河绳：专业30m拔河绳
二、工作人员及其职责
第二条
2-1 裁判人员：设2名裁判员、1名记录员和1名安全员。
2-2 服装：裁判员与记录员要着装一致，但其颜色、款式应区别于运动员。
2-3 权利：比赛设1名裁判员时，他是比赛中唯一的执法宣判人员
比赛设2名裁判员（主裁判员和副裁判员）时，两名裁判员对场上违反规则的行为都有权做出宣判，如发生矛盾，主裁判员是终决人员，并负责在记录表上签字。
2-4 记录员职责：记录员兼管计时、记分。记录两队累积的分数，并按照规则要求宣布比赛比分。
三、规则
第三条
3-1 比赛过程中不得随意更换队员，特殊情况经裁判同意方可替换。
3-2 比赛时间：上限90s;90秒未分胜负由裁判依据位移量判定胜负；
3-3竞技特色：拔河绳中央绑定若干农作物（稻穗、玉米、水果、蔬菜等，贴合华农农业特色），比赛核心目标为“抢夺农作物”，将农作物完全拉过己方河界即为该局获胜，既增加拔河竞技难度，又融入农耕文化趣味，凸显“农超”核心特色
3-4局间休息时间5分钟，局间可自由轮换队员，同时可检查、调整中央农作物位置，确保竞技公平
3-5每场比赛前核验参赛队员学生证，严禁代赛、违规组队，一经发现取消该队伍全农超赛事成绩。
第四条
4-1 纪律：比赛中应绝对服从裁判，以裁判员的判罚为最终判决，不得与裁判发生争执。有任何异议，请向体育部工作人员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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